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契約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社障字第                     號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甲方）為使需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之身心障礙者，獲得妥善照顧及適性之個別化服務，特與                                     （以下簡稱乙方）訂定契約，並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乙方機構類型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並符合立案主管機關核准之收容對象、人數相關規
        定及評鑑成績乙等以上者。
      □乙方機構類型為本市老人福利機構、(精神)護理之家、長照服務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並符合立案主管機關核准之收容對象、人數相關規定
        及評鑑(督考)成績乙等以上(合格)之機構者，本年度簽約       床，為維護弱勢身心障礙者
       權益，簽約總補助床位數需保留十分之一       床)供甲方社工安置使用。
      □乙方機構類型為外縣市老人福利機構、(精神)護理之家、長照服務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並符合該縣市立案主管機關核准之收容對象、人數
        相關規定及評鑑成績乙等以上(合格)之機構者，本年度簽約       床。
第二條	乙方應依所在地主管機關所定之收費標準收取機構照顧相關費用。
        乙方提供照顧服務期間，應遵守相關法規及規範，應依乙方與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家屬、法
        定監護人（代理人）雙方簽訂之服務契約履行權利義務。
第三條	甲方應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法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
        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收費原則規定給付乙方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費，乙方於每月
        執行完畢後，次月10日前核實檢具前月身心障礙者委託領取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之核銷清冊、領款收據、本契約書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定期向甲方請款，配合會計年度結
        算，當年度11月至12月費用補助應於12月10日前完成請款。
第四條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費以當月實際收托/收容期間日數核計。
接受乙方服務之身心障礙者，經甲方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法」規定同意核予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並由乙方依甲方核發之核定公文定期向甲方辦理請款事宜。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經審核通過後自補助受理申請日發給，但實際接受服務日在後者，自實際接受服務日發給。依受補助人當月實際接受服務之期間日數，乘以每月應領補助除以30日計算。
甲方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期間內，因本契約終止或身心障礙者離院、身故、遷移、住院、福利身分改變、身心障礙類別或等級變動等情形，乙方應自知悉事實發生之日起次月併同核銷函報甲方，並應將剩餘（溢領）之補助費於30日內繳還甲方，甲方亦得於次期應付補助費中扣抵之。
第五條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者異動，乙方應將異動名單並檢具相關資料於次
        月請款時一併函報甲方。
第六條	乙方應建立身心障礙者之檔案資料，並隨時更新；甲方需要身心障礙者之檔案資料時，乙方
        應隨時提供，不得拒絕。
前項資料，甲乙雙方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身心障礙者本人同意者。
        二、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者。
第七條	身心障礙者有傷病或事故時，乙方應採取適當救護措施，其需送醫治療者，並應送醫治療。
        其醫療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有關規定辦理。若因乙方不當照顧致使身心障礙者受傷，則責任
        歸屬乙方，由乙方負責醫療費用及相關事宜。
第八條  身心障礙者住院或罹患重大傷病時，乙方應立即通知身心障礙者之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及甲
        方。
第九條  身心障礙者經醫院診斷需住院治療(檢附診斷證明書或醫療單據並載明住院期間)或出院後需
        返家靜養(檢附診斷證明書並載明返家靜養)，前述期間於30日以上未達60日者，乙方應通
        知甲方，其補助費折半計算。前述期間逾60日者，甲方停止撥付補助費，另請假者不再上
        述規範。
身心障礙者因轉換機構或退住者，自當日起原機構停止撥付補助款；入住於新機構當日起開始撥付補助款；身心障礙者受補助資格(含補助金額)異動時，自事實當日起予以異動撥付補助款。
        身心障礙者死亡，自次日起停止撥付補助款。
第十條  乙方(住宿機構)應提供食宿、生活自理訓練，技藝陶冶、作業活動、社會適應能力訓練等服
        務。
乙方(日間服務機構)應提供生活自理訓練、技藝陶冶、作業活動、社會適應能力訓練等服務；其遇中餐時間者應提供中餐。
乙方因辦理整修院舍或其他必要情形而必須連續休假者，應事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通知甲方，1次得連休13日，但1年內連休日數不得逾26日曆天。
國定假日、例假日或連續休假期間，經按「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礙者假日不宜返家評估指標範本」評估無法返家之身心障礙者，不得強迫家屬帶回。
第十一條身心障礙者死亡時，乙方應通知甲方及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或代理人。殯葬事宜由其監護
        人、法定代理人或代理人領回遺體自行辦理。身心障礙者無遺產且無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代理人或其他親屬者，其殯葬及所需費用及程序依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甲方如確認乙方之照顧未盡妥善、違反本契約或經各級主管機關勒令停辦、評鑑或督考成績
        在丙等以下（含丙等）或不合格、超收、經主管機關稽查缺失未改善或身心障礙者已不符乙
        方收容對象規定，得隨時通知乙方改善或終止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並應協助身心
        障礙者或其家屬、法定監護人（代理人）辦理後續機構轉介事宜。上述情形如未即時轉出，
        乙方仍需繼續履行照顧事宜。
        乙方經所在地主管機關評鑑或督考成績成績丙等以下（含丙等）或不合格時，甲方得不再核
        定補助新身心障礙者予乙方收容照顧，原補助之身心障礙者為維護其權益得續予補助。
        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並於通知中載明明確補助期間及其他相關事項。續補助期間屆滿後
        ，甲方得依評估結果決定是否繼續補助。
第十三條甲方不定期至乙方查訪，乙方不得拒絕且應配合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資料供甲方查核。
任一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1個月前函文通知對方，乙方應於契約終止之次日起2個月內負責轉介受補助之身心障礙者安置事宜。
第十四條本契約未盡事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排除消費者保
        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三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六條本契約書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十七條本契約書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局長 陳寶民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乙方： 
負責人：
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核准立案字號：
銀行及分行名稱：
戶名：
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